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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发拉比妇婴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金发拉比妇婴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6 日在公

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2019 年年
度报告》（更新后）。 因我司工作人员疏忽，在复制粘贴数据时出现失误，致使《2019
年年度报告（全文）》第六节“股份变动及股东情况”的“三、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
况”、“1、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表里的“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填写出现笔误，正确的普通股股东总数应为 18,211，该数据应与公司《2020

年一季报（全文）》披露的“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保持一致。 现将相关内容更正
如下：

一、更正前披露内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
通股股东总
数

17,383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上一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7,287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如有）（参见
注 8）

0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上一月末
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参
见注 8）

0

二、更正后披露内容：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
通股股东总
数

17,383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上一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8,211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如有）（参见
注 8）

0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上一月末
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参
见注 8）

0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2019 年年度报告》中其他内容不变。 上述更正不会对公司
2019 年度财务状况、现金流量和经营成果造成影响，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敬
请谅解。

金发拉比妇婴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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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发拉比妇婴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金发拉比妇婴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关于召开 2019 年年度

股东大会的通知》于 2020 年 4 月 29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站上公告，本次会议如期举行。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2、本次股东大会无新增、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3、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项

的参与度，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相关议案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中小投资者是指
“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 年 5 月 20 日（周三）下午 14:00。
网络投票时间：
（1）深交所交易系统：2020 年 5 月 20 日 9:30—11:30，13:00—15:00。
（2）互联网投票系统：2020 年 5 月 20 日 9:15—15:00。
2、会议地点：公司会议室（汕头市金平区鮀浦鮀济南路 107 号）；
3、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金发拉比妇婴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林浩亮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和《公司章程》等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9 人，代表股份 223,898,015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 63.243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7 人，代表股份 223,853,015 股，占上市公
司总股份的 63.230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 人，代表股份 45,000 股，占上市公司
总股份的 0.0127％。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5 人，代表股份 3,823,29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079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3 人，代表股份 3,778,29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
份的 1.067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 人，代表股份 45,00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 0.0127％。

公司董事、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董事会秘书列席了本次会议。
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进行现场见证，并出

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审议通过了以下

议案：
（一）审议《2019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表决结果： 同意 223,898,015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反

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 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823,29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

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二）审议《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结果： 同意 223,898,015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反

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 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823,29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

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三）审议《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结果： 同意 223,898,015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反

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 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823,29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
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四）审议《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结果： 同意 223,898,015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反

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 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823,29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

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五）审议《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 223,898,015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反

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 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823,29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

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六）审议《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 223,898,015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反

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 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823,29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

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七）审议《关于将营销网络建设项目部分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及对该

项目实施情况进行说明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 223,898,015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反

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 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823,29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

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八）审议《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 223,898,015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反

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 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823,29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

本项议案获通过。
（九）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 223,898,015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反

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 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823,29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

本项议案获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以及表决
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金发拉比妇婴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金发拉比妇婴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金发拉比妇婴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1 日

证券代码：002836 证券简称：新宏泽 公告编号：2020-038

广东新宏泽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 年 5 月 20 日（星期三）下午 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0 年 5 月 20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 年 5 月

20 日 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
cninfo.com.cn）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 年 5 月 20 日 9:15-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 现场会议地点： 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观澜街道库坑社区大富工业区 10 号
深圳新宏泽包装有限公司 2 楼会议室

3、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 会议召集人：第三届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张宏清先生
6、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和《广东新宏泽包装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7、 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3 人，代表

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 113,601,000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股的
71.0006� %。

其中：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 人，代表有表决
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 113,600,0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1.0000� %。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
合计为 1,0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6� %。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1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

合计为 1,0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6� %。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现场会议。
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张鑫律师、袁锦律师出席了本次现场会议，对本次会议进

行了现场见证。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

案：
1、审议通过了《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 113,601,0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弃

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 0.0000％。

2、审议通过了《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 113,601,0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弃
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 0.0000％。

3、审议通过了《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 113,601,0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弃
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 0.0000％。

4、审议通过了《2019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情况： 同意 113,601,0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弃
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 0.0000％。

5、审议通过了《2019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 113,601,0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弃
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 0.0000％。

6、审议通过了《2019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 113,601,0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弃

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 0.0000％。

7、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 2019 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113,601,0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弃
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 0.0000％。

8、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 2019 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113,601,0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弃
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 0.0000％。

9、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0 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113,601,0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弃
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 0.0000％。

10、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113,601,0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弃
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 0.0000％。

11、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113,601,0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弃

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 0.0000％。

12、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 2019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专项说明的议
案》

该议案为特殊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
之二以上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113,601,0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弃
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 0.0000％。

13、审议通过了《关于江苏联通纪元印务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不再纳入公
司合并报表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113,601,0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弃
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 0.0000％。

14、审议通过了《未来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2020 年 -2022 年）》
表决情况： 同意 113,601,0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弃
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 0.0000％。

三、律师见证情况
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张鑫律师、袁锦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和召集人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由此作出的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广东新宏泽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新宏泽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新宏泽包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0 日

证券代码：002975 证券简称：博杰股份 公告编号：2020-040

珠海博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 年 5 月 20 日下午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0 年 5

月 20 日上午 9:30 至 11:30、下午 13:00 至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0 年 5 月 20 日 9:15 至 15:00 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珠海市香洲区福田路 10 号珠海博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1 号
厂房 2 楼培训室

3、会议召开方式：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王兆春先生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31 人，代表股份 47,776,100 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8.7755％。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出席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8 人， 代表股份

47,750,0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8.7380％；通过网络投票出席的股东 23
人，代表股份 26,1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76％。

2、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

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23 人， 代表股份 26,100 股， 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76％。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出席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0 人， 代表股份 0 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的股东 23 人， 代表股份
26,1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76％。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德恒（深
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本次会议，为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会议议案进行了投票表决，

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 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7,772,7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99.9929%；反对

1,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027%；弃权 2,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2,1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04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2,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数
的 86.9732%；反对 1,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4.9808%；弃权

2,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数的 8.0460%。

2、审议通过《关于 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7,771,8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99.9910%；反对

1,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027%；弃权 3,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2,1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06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1,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数
的 83.5249%；反对 1,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4.9808%；弃权
3,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数的 11.4943%。

3、审议通过《关于 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7,772,7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99.9929%；反对

1,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027%；弃权 2,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2,1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04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2,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数
的 86.9732%；反对 1,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4.9808%；弃权
2,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数的 8.0460%。

4、审议通过《关于 2019 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7,772,7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99.9929%；反对

1,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027%；弃权 2,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2,1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04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2,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数
的 86.9732%；反对 1,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4.9808%；弃权
2,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数的 8.0460%。

5、审议通过《关于 2019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7,774,8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99.9973%；反对

1,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02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4,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数
的 95.0192%；反对 1,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4.9808%；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7,772,7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99.9929%；反对

1,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027%；弃权 2,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2,1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04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2,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数
的 86.9732%；反对 1,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4.9808%；弃权
2,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数的 8.046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
7、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7,771,8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99.9910%；反对

1,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027%；弃权 3,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2,1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06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1,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数
的 83.5249%；反对 1,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4.9808%；弃权
3,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数的 11.4943%。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

8、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草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7,769,1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99.9853%；反对

1,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027%；弃权 5,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2,1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11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9,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数
的 73.1801%；反对 1,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4.9808%；弃权
5,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数的 21.8391%。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

9、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草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7,770,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99.9872％；反对

1,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027％；弃权 4,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2,1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1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0,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数
的 76.6284％；反对 1,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4.9808％；弃
权 4,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数的 18.3908％。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

10、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草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7,770,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99.9872％；反对

1,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027％；弃权 4,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2,1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1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0,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数
的 76.6284％；反对 1,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4.9808％；弃
权 4,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数的 18.3908％。

11、审议通过《关于 2020 年度董事长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320,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99.9036％；反对

1,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206％；弃权 4,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2,1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75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0,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数
的 76.6284％；反对 1,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4.9808％；弃
权 4,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数的 18.3908％。

回避表决情况：股东王兆春先生为本议案的关联方，且是股东珠海横琴博航投
资咨询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博航”）、珠海横琴博展投资咨询企业（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博展”）、珠海横琴博望投资咨询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博望”）
的执行事务合伙人，股东付林先生、成君先生与王兆春先生为一致行动人，因此，王
兆春先生、博航、博展、博望、付林先生、成君先生皆回避表决。 前述六名股东所持表
决权股数分别为 16,200,000 股、2,000,000 股、1,500,000 股、1,500,000 股、12,150,000
股、8,100,000 股。

12、审议通过《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7,769,1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99.9853％；反对

4,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084％；弃权 3,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2,1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06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9,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数
的 73.1801％；反对 4,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15.3257％；弃
权 3,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数的 11.4943％。

13、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7,769,1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99.9853％；反对

1,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027％；弃权 5,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2,1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11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9,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数
的 73.1801％；反对 1,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4.9808％；弃
权 5,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数的 21.8391％。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郑婕律师、欧阳婧娴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

出具了《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珠海博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其结论性意见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
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的召集人的主体资格、 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
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珠海博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珠海博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珠海博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0 日


